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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部门
市公安局

市建委、市交通
运输局

市城管委

市安监局、市交
通运输局

市、县两级纪检
监察机关

市、区（县）组织
或人力社保部门
市公安局、市教
育局、市卫计委

市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局

惩戒内容
1.道路交通运输企业所属客货运机动车发生一
次死亡 3人及以上交通事故且负有同等以上责
任的；
2.道路交通运输企业所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且被依法追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刑事
责任的；
3.道路交通运输企业机动车已达到国家强制报
废标准但未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
4.机动车驾驶人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逾期未处理记录或 3 条以上逾期未缴款记录
的；
5.机动车驾驶人因被查获有吸食、注射毒品后驾
驶机动车行为，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
毒、社区康复措施，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
品成瘾尚未戒除被注销驾驶证的或者有毒驾记
录的；
6.机动车驾驶人阻碍交通民警依法执行公务被
依法处罚的；
7.机动车驾驶人发生造成 3人以上死亡交通事
故负次要及以上责任的。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将工程运输业务发包给
资质和证照不齐全的工程运输单位并造成安全
事故的。
1.因发生交通死亡事故、交通违法多发以及交通
安全责任不落实进入交通安全排行榜的；
2.被交通运输、公安交警、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
暂扣或吊销其相关证照的。
1.发生一次死亡 3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并负主
要责任的；
2.12个月内发生2次以上一次死亡1至2人交通
死亡事故并负主要责任的。
1.犯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罪的；
2.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3.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
4.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故意破坏现场或者
冒名顶替的；
5.发生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拒不接受处罚的；
6.发生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
行职务的。
因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1.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有满分记录的；
2.发生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有责交通事故；
3.饮酒后驾驶或者醉酒驾驶的；
4.最近一年内驾驶客运车辆有超员、超速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
5.犯罪、吸毒、酗酒的；
6.患传染性疾病，或有癫痫、精神病等可能危及
行车安全的疾病病史的。
1.3年内有造成人员死亡交通责任事故的；
2.发生造成人员死亡交通事故且负主要责任的。
1.3年内有造成人员死亡交通责任事故的；
2.发生造成人员死亡交通事故且负主要责任的。

惩戒措施
强化交通安全管理，
通报有关部门（前 3
项作为“交通违法黑
名单”向社会公布，
后 4 项通报相关部
门）

规范工程运输业务
发包

不准进入工程渣土
运输市场

降低交通运输相关
领域信用评级

党政纪处分

限制公务员录用

限制驾驶校车

限制驾驶客运车辆

限制驾驶危化品运
输车辆

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当事人实施失信联合惩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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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蒋大伟

本报讯 今年 8 月，国内最长的城市隧道群
紫之隧道建成通车，双向六车道（可变车道）的道
路通行条件，使其成为杭州路况条件最好的隧道
之一。

不过，紫之隧道开通后就有网友反映，隧道的
道路那么好，车也不算多，但限速却只有每小时
60公里，长时间在限速内的车速行驶，反而容易
犯困，能不能提高紫之隧道的限速呢？

昨天，记者从杭州交警部门了解到，为进一
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管理，确保道路交通有序、
安全和畅通，交警部门经过多方论证并报请上
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决定从今年 12
月 10 日零时起对紫之隧道的限速做出调整，具
体为：

隧道的之江路匝道至西溪路匝道段即双向6
车道路段（匝道分、合流影响范围除外），限速由现
在的 60公里/小时调整至 80公里/小时。另外，西

溪路匝道、之江路匝道限速，由现在的 30公里/小
时调整至40公里/小时。

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近几年建成，通行条件不错
的隧道快速路也将同时提高限速，它们分别是——

庆春路过江隧道
南向北隧道段限速由现在的 60公里/小时调

整至80公里/小时；
北向南富春路匝道以南段限速由现在的 60

公里/小时调整至80公里/小时；
双向敞口段及北向南富春路匝道以北，限速

仍维持现在60公里/小时。
彩虹快速路隧道（和紫之隧道一样，也是双向

六车道，通行条件不错）
隧道限速由现在的60公里/小时调整至80公

里/小时。
西兴大桥（钱江三桥）
限速由现在的60公里/小时调整至80公里/小时。
时代高架冠山隧道
限速由现在的60公里/小时调整至80公里/小时。

交警部门提醒，在12月10日零时启用新的道
路限速标准前，还是按照原来的限速标准执法和
认定，请大家遵守法规，切勿超速行驶。

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徐佳

本报讯 如今，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征信
记录，但对于交通违法逾期未处理这样的行为，
有人可能会觉得，只要车子还没年检，能拖则拖，
从没想过有一天征信会因此受影响。而对于一
些更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少数当事人还会抱有
这样的想法，例如醉驾，就算抓到了也只是罚款
拘留吊销驾照，拘留期满后我还是条好汉。

还抱着这样想法的人一定要注意了！今
后，针对毒驾等 29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当事
人，将会受到多个部门联合实施的失信联合惩
戒措施。

去年，杭州市公安局在市信用办的协调下，联
合市发改委、市监察局、市文明办等10余部门，开
展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当事人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的可行性、操作性、法律依据、后果等开展深入调
研，历时近两年，形成《关于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当事人实施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于
今年10月24日正式印发。

昨天，从杭州交警事故对策处了解到，《备忘
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的对象是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确定的有关当事人。如果当事人为自然人的，
惩戒对象为当事人本人，如果当事人为企业的，
那么对象为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有直接责任
的安全管理负责人将受到失信惩戒。也就是说，
如果车辆发生严重交通违法，车辆所在单位和负
责人也要受到影响。

具体惩戒的方式，由市公安局每月将涉及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信息转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相关单位在办理相关领域业务时，登录市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查询企业、人员的交通安全信用信
息，按照备忘录的要求实施惩戒，并及时将信息
推送市信用办。对部分纳入“交通违法黑名单”
的严重违法行为信息，市公安交警局每年两次在

“信用杭州”网站对外公布。截至目前，已在“信
用杭州”网站公示178条。

举个例子，造成交通死亡事故的当事人，如
果你驾驶的是工程运输车辆，将被禁止再进入工
程渣土运输市场；所在的企业将被降低交通运输
相关领域信用评级；如果是公务员，将受到党政
纪相关处分；各个行业的专业类车辆也将被禁止
进行驾驶。

不过，交通安全惩戒信用信息是有期限的，
即自公布之日起五年有效。有效期满后，该类信
息仅在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后台保存，不再作
为惩戒依据供各部门查询使用。

路况太好限速太低容易犯困？
12月10日起不会了！

紫之隧道等5条道路限速提至每小时80公里

交通违法逾期未处理、阻碍民警执法
发生交通死亡事故、酒驾醉驾毒驾⋯⋯

29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或车辆所属单位
今后还要受到失信惩戒！

紫之隧道双向六车道，通行状况非常好。记者 刘云 摄


